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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案号：01F20254772

致：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

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和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中对有

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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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

证。

三、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四、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1、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

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据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发行人按证券监管部门审核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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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德力股份、发行人、

公司
指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德力有限 指 安徽省德力玻璃器皿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前身

本次发行 指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

为

发行方案 指

发行人于 2026年 1月 12日召开的 2026年度第 1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调整后）

的议案》

认购对象/翼元航

空
指 辽宁翼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系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德尚投资 指
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系发行人的股东

锦江集团 指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股东

重庆德力 指 德力玻璃（重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全资孙公司

意德丽塔 指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曾用名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

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巴基斯坦德力 指

德力-JW玻璃器皿有限公司，英文名 DELI-JWGLASSWARE
COMPANY LIMITED，发行人子公司德力玻璃有限公司于巴基斯坦

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即发行人的控股孙公司

香港德力 指 德力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于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

报告期
指 2022年、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 1月至 2025年 9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会计师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曾用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 2022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年度报告》 指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安徽德力日

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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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
指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募集说明书》 指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说明书（申报稿）》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8号》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

《审核关注要点》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5号—上市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法律法规 指
本所出具本报告时经中国有权部门发布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报告之目的，如无特别说明，不含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百万元、

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

币亿元

本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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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2025年 10月 15日及 2025年 12月 23日，发行人分别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二）2026 年 1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6 年度第 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三）根据发行人 2026年度第 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股东会的必要批准

与授权；发行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合法

有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1100743082836K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7

法定代表人 施卫东

注册资本 39,195.07万元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

经营期限 2002年10月16日至长期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

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纸箱、塑料配件加工、销售；房屋机械设备租赁；

自营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1、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工商档案资料，发行人系由施卫东等 14名自然人

及德尚投资、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凤阳县兴旺矿业有限公

司、北京橙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深圳市金智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作为发起人，由德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法进行了验资和工

商登记。

2、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上市版）》

等相关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

大违法行为，发行人自设立以来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因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

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

规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发行人系一家在深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417号）批准，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

万股新股并于 2011年 4月 12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人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

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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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按照有关规定所应具备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

以下核查，现分述如下：

（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1、根据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金额相等、具有同等权利且发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

定。

2、根据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本次

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预计将不低于票面金额，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

3、发行人已召开 2026年度第 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对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

数额、发行价格等相关事项作出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方案及发行人说明，发行人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未采

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实施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九条第三款

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翼元航空，符合股东会决议规定的条

件，且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2、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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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3、本次发行的限售期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

（1）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

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非用于持有财务性投资，亦未直接

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第（二）项的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不会导致发行人与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5、发行人不存在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发行人《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表确认、《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上市版）》等相关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

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即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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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除外；

（3）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

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5）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

行为。

6、根据发行人及认购对象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通过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

益承诺、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

法》规定的本次发行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一）发行人的设立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由德力有限整体变更，以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发行人设立的程序、

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有权部门

的批准，具体设立程序如下：

1、2009 年 9月 30 日，德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德

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经审计确认的净

资产折合股份公司的股本 6,310万元。

2、2009 年 9月 30 日，德力有限全体股东签署《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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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3、2009年 10月 19日，德力有限取得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皖工商登记名预核准字[2009]第 6110号），核准“安徽

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4、2009 年 10 月 23 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皖审字[2009]第 126 号《审计报

告》，确认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德力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85,649,815.55

元。

5、2009年 10月 23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沃克森

评报字[2009]第 0120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德力

有限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8,564.98万元。

6、2009年 10月 23日，天职国际出具编号为天职皖核字[2009]第 128号《验

资报告》，确认发行人全体股东已将经审计确认的净资产 185,649,815.55元，折

合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6,310万元，余额 122,549,815.55元计入资本公积。

7、2009年 10月 24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出席会议并作出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

题。

8、2009年 11月 18日，安徽省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发行人换发了注册

号为 34112600000721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记载，发行人设立时的住所为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为施卫东，

注册资本为 6,310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玻璃制品制造、

销售；纸箱、塑料配件加工、销售；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进出口贸易。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二）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有关审计、资产评估及验资程序

德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委托进行了天职国际审计和验资，天

职国际分别出具了天职皖审字[2009]第 126 号《审计报告》和天职皖核字[2009]

第 128号《验资报告》，并由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沃克

森评报字[2009]第 0120 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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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发起设立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验资

等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1、2009 年 10 月 8日，发行人筹备委员会向各发起人股东发出《安徽德力

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及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定于 2009年 10

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2、发行人创立大会于 2009年 10月 24日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 19 人，代表股份 6,310 万股。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安徽德力日用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设立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关于选举安徽德力

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安徽德力日用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创立大会的召开程序、所议事项、形成的决议等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设立程序、资格、条件、方式均符合当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内的业

务，主营业务为日用玻璃器皿、光伏玻璃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在业务上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且与其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显

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设有独立的业务经营部门和机构，具有独立完整的业

务经营系统，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二）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与业务经营相关的完整业务经营系统和配套设

施，合法拥有与业务经营相关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商标等资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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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权，具体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根据

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被主要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形。

（三）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发行人处工作，并在发行人

处领取薪酬，不存在上述人员在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或领取薪酬、津贴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

的财务人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

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具有健全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且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办公场所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并建

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

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等；发行人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独立，具有完

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六、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

明细数据表》，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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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1 施卫东 124,159,350 31.68

2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41,386,450 10.56

3 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600,000 5.00

4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5,201,287 1.33

5 朱玉妹 2,952,400 0.75

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65,600 0.63

7 J.P.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2,059,684 0.53

8 黄雯雯 2,053,000 0.52

9 CITIGROUP GLOBALMARKETS LIMITED 1,857,688 0.47

10 陈泽 1,755,200 0.45

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

明细数据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有施卫东、锦江集团、德尚投资，该等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施卫东

（1）施卫东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施卫东先生持有发行人 124,159,350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

股本的 31.68%，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2）施卫东的基本情况

施 卫 东 ， 男 ， 中 国 国 籍 ， 无 永 久 境 外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32062419680803****，住址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3）施卫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等相关资料及施卫东的访谈笔录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施卫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施卫东将其所持发行人 4,900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50%，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39.47%）质押给锦江集团。

2、锦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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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锦江集团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锦江集团持有发行人 41,386,450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

的 10.56%。

（2）锦江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143758687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建阳

注册资本 134,379.79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 3月 17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111号锦江大厦 20-22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服务：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接受企业委托从事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财务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技术、环卫一体化、城

市生活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餐厨垃圾处置、污泥处置、

工业废水处置、危废（飞灰）处置、烟气治理、余热回收、建筑垃圾

资源化、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清理服务，保洁服务，家政服

务，承接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与养护管理；货物、技术进出口（法

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批发：煤炭（无储存）；批发、零售：百货，电线电缆，

通信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

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塑料制品，黄金

制品，白银制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

构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93年 3月 17日至 9999年 9月 9日

（3）锦江集团的股权结构情况

锦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钭正刚 62,658.1890 46.6277

2 浙江恒嘉控股有限公司 36,341.8110 27.0441

3 杭州延德实业有限公司 35,379.7900 26.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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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4,379.79 100.00

（4）锦江集团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及锦江集团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锦江集团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的质押情形。

3、德尚投资

（1）德尚投资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德尚投资持有发行人 19,600,000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

的 5%。

（2）德尚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3674203840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小峰

注册资本 67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15日

住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孔目江国际生态城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资产委托管理（非金融业务）、企业

并购。

营业期限 2008年 4月 15日至 2058年 4月 15 日

（3）德尚投资的股权结构情况

德尚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蔡祝凤 123.70 18.46

2 张亚周 41.23 6.15

3 顾洪彬 21.65 3.23

4 张达 21.65 3.23

5 熊金锋 20.62 3.08

6 张伯平 20.62 3.08

https://www.qcc.com/pl/p370e30a7d1a7ec75463d3d5f26248cf.html
https://www.qcc.com/pl/p7e269e4b7f910a00486da16a1eaaca4.html
https://www.qcc.com/pl/pe1d0cd32fd0004ef64afd96f4f93540.html
https://www.qcc.com/pl/pceb1e8282cc479fab98b5387d3c4490.html
https://www.qcc.com/pl/p45322a24d157375ec35ac6f0c13b9de.html
https://www.qcc.com/pl/pe047bdb57c2347b5b8ac075d6a03a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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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平 20.62 3.08

8 黄晓祖 20.62 3.08

9 彭仪 19.58 2.92

10 俞乐 18.55 2.77

11 施秀平 18.55 2.77

12 张伯祥 17.52 2.61

13 张小毛 16.49 2.46

14 虞红挺 16.49 2.46

15 程林 14.43 2.15

16 蔡夕宝 13.40 2.00

17 蔡宝如 13.40 2.00

18 陆伯平 12.37 1.85

19 罗成林 11.34 1.69

20 施水和 11.34 1.69

21 陆卫祖 11.34 1.69

22 程英岭 10.31 1.54

23 施永丽 10.31 1.54

24 秦森林 10.31 1.54

25 张忠华 10.31 1.54

26 吴惠香 10.31 1.54

27 虞志春 9.28 1.39

28 陈路清 9.28 1.39

29 张桂标 9.28 1.39

30 张吴菊 8.25 1.23

31 黄小峰 8.25 1.23

32 汤玉 7.22 1.08

33 陶学英 7.215 1.08

34 杨新磊 7.215 1.08

35 肖体喜 6.18 0.92

https://www.qcc.com/pl/p8dd357c03ce27bbf6712275251ec362.html
https://www.qcc.com/pl/p17720158e67ef34a20f3a2b8261bfda.html
https://www.qcc.com/pl/p4101be236c6b664ded3b6225996b334.html
https://www.qcc.com/pl/p293fea54ee16f327ca105f2b5b72b45.html
https://www.qcc.com/pl/pf8ee264c7e22752f17dc07fdd66ef90.html
https://www.qcc.com/pl/p26d7a478c9fa649b5d437bcd28dca8e.html
https://www.qcc.com/pl/pa4f7555a6b11cde153db75a6015873a.html
https://www.qcc.com/pl/pe2a77ca37142041b2e6ac8463d9c9c9.html
https://www.qcc.com/pl/p0bc6e3e06a37eb628d82d2db4502401.html
https://www.qcc.com/pl/pb65b0428ef951259ec92bbd0f07443c.html
https://www.qcc.com/pl/pc4da7db752eb52e5d990edd45be6db1.html
https://www.qcc.com/pl/p6acbcab7ddcc36eae7ab2e2ff2dec13.html
https://www.qcc.com/pl/p019a1826a053bffff4d6c56eb9e3940.html
https://www.qcc.com/pl/p00707202e9597e9ec7513e51ff22127.html
https://www.qcc.com/pl/p100bfd7c7033f97284b7e78ff176b3d.html
https://www.qcc.com/pl/pee4cba732ce4a762e52ea282326a4db.html
https://www.qcc.com/pl/pb95d6abb6196385b08ce1a99369d002.html
https://www.qcc.com/pl/p96b0a72b67ba640ea4069118549c27d.html
https://www.qcc.com/pl/p1178d702cddc3d564348876dbb36819.html
https://www.qcc.com/pl/p45b9285be28d2c947d3d2177be99f45.html
https://www.qcc.com/pl/p1f01e47dd3f04f9fe5d80c7989dd62c.html
https://www.qcc.com/pl/p8a2d5fa9566e3f004fb67b057a5df2f.html
https://www.qcc.com/pl/pc2b4420f104e4326494894d065f492a.html
https://www.qcc.com/pl/pbfe69410bace3e93becb57bed1ab65f.html
https://www.qcc.com/pl/pe45fff168532f9e4541ad7737966f51.html
https://www.qcc.com/pl/pc138ff03e2f27ba1ee72deccffbca85.html
https://www.qcc.com/pl/pe8b9dda3069320c966ddceff6b9a86f.html
https://www.qcc.com/pl/pe8db7c39b4d7b3a235df24f91156deb.html
https://www.qcc.com/pl/p4b3ccb7514b534b49fc83677cdac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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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顾秀平 6.18 0.92

37 朱学兵 6.18 0.92

38 仇文杰 6.18 0.92

39 宦秀榕 5.15 0.77

40 陈伟伟 5.15 0.77

41 王凤玉 5.15 0.77

42 陈忠彬 5.15 0.77

43 邱德潜 4.12 0.61

44 王利丽 4.12 0.61

45 刘玉顺 4.12 0.61

46 徐召龙 4.12 0.61

47 顾秀章 3.09 0.46

48 朱东林 2.06 0.31

合计 670.00 100.00

（4）德尚投资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及德尚投资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德尚投资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

（三）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施卫东持有发行人 124,159,350股股

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1.68%，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同时，施卫东为发行人

的董事长，对发行人日常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施卫东是发行人的实

际控制人。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翼元航空。本次发行前，翼元航空未持有发行人

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翼元航空最高将持有公司 117,585,200 股股份（占发行

人发行后总股本的 23.08%）。

根据施卫东与翼元航空签署的《合作协议书》《表决权放弃及控制权稳定相

关事项之协议》，以本次发行成功为前提，施卫东拟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全部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同时，本次发行完成后，在董事会方面，施卫东应保证配合翼

https://www.qcc.com/pl/peb0e7edc2a87701d5a6225e0094d392.html
https://www.qcc.com/pl/p2039ee8da69660659332da54c9fcee5.html
https://www.qcc.com/pl/p5ff797ca43e37d9dc798c836c7750dd.html
https://www.qcc.com/pl/p1d0404495b1a17f2ff4b69383b452af.html
https://www.qcc.com/pl/p6838163ea1df2125fd7a76447e1c15a.html
https://www.qcc.com/pl/pba6ee126c8b624350b92640993b56f5.html
https://www.qcc.com/pl/pcff6aee4bfa04e407c6eb0deb42f7a8.html
https://www.qcc.com/pl/p3a0c39702a8df41a73e11962c152c98.html
https://www.qcc.com/pl/p02a7e41ed309f7a52c77de82806f787.html
https://www.qcc.com/pl/p3ccdda33fb9c3fd7e4c1bd592873230.html
https://www.qcc.com/pl/p4407fca5d612c02535f264fee26d7b4.html
https://www.qcc.com/pl/p2bd36f90516721aa29f06f5ce43d596.html
https://www.qcc.com/pl/p2748bfe10b1c01276a55aabb56888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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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航空对公司董事会改组，改组后的董事会席位调整为 7名，其中翼元航空有权

提名 3名非独立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在高级管理人员方面，公司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由翼元航空提名，翼元航空将对发行人日常经营管理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翼元航空，实际控制

人将变更为王天重、徐庆华。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施卫东；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翼元航空，实际

控制人将变更为王天重、徐庆华。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发行人设立及成立后的股本变动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七、发 行 人

的股本及其演变/（二）发行人上市及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上市及上市之后的历次股本变动

均已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经所在地公司登记机关准予登记，发行

人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发

行人存在境外 2家子/孙公司，分别为巴基斯坦德力、香港德力；此外，公司通

过香港德力在埃及成立了孙公司德力（埃及）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

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埃及德力尚未开展实质性业务。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报告期内，巴基斯坦德力、香港德力均依

法设立并合法存续，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20

“八、发行人的业务/（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三）发行人业务的变更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变更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营范

围及主营业务均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日用玻璃器皿、光伏玻璃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各年度的《年度报告》及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都

在 90%以上，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主要经营资质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生产经

营所必需的各项资质证书。

（六）发行人持续经营

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历年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发行人

的《公司章程》不存在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法律障碍的条款和内容；发行人自

设立以来未出现需要终止的情形，其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完善，最近三

年及一期经营状况稳定。

根据《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上市版）》等相关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发行

人近三年未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重大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说明，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的财务会计状况

良好，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

处罚等重大或有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行

人主营业务突出；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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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等的相关规定，根据《审计报告》、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表》，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提供的相关

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律师工作报告》披露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关联方。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

争/（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年度报告》《2025 年

第三季度报告》及相关资料，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为关联借款、关联

担保、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及在关联方处的利息收入、支出情况等。具体情况详见

《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的正常需

要，该等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三）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的程序及措施

1、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

在其《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及《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中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允决策程序，且有关议事

规则及决策制度已经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章程、有

关议事规则及决策制度等内部规定中明确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发行人现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已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书面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翼元航空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天重、徐

庆华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规范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翼元航空及王天重、徐庆华亦已出具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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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业竞争

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卫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控股公司、

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根据认购对象及其间接投资者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翼元航空及王天重、徐庆华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控股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避免未来发生同

业竞争给发行人造成损害，翼元航空及王天重、徐庆华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次发行后将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且其出具的承诺内

容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或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及其内部制度中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公允决

策程序，且发行人现时及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就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出具相关承诺；发行人与现时及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形，且其现时及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该等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屋所有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 62处房屋所

有权证书。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 3项自建房产尚未取得产权

证书，但该等房产瑕疵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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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发

行人的主要财产/（一）房屋所有权”。

（二）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13宗境内土地

使用权、2宗境外土地，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发行人的主

要财产/（二）土地使用权”。

（三）主要知识产权

1、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75 项境内注册商标，75 项境

外注册商标。

2、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189项专利。

3、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3项域名证书。

4、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71项美术作品著作权证书、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主要商标、专利、域名及著作权等主要知识产

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争议。

（四）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房屋、建筑物外，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

熔炉、退火炉、煤气发生炉、机器设备等，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发行人主要财产的取得方式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查验，发行人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

系通过自建、购买、依法申请注册等方式合法取得，相关主要财产已取得完备的

权属证书或凭证，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发行人主要财产产权及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期末，除部分房产尚未取得

权属证书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上述财产系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或拥有，权属关

系明确，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部分生产经营设备、

房产、土地使用权、股权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受限资产详见《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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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之“（一）重大合同”之“4、担保合同”

之“注 3”，“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 “附件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房屋

所有权清单》”“附件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清单》”及“附件一《发

行人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重要联营或合营企业、参股企业清单》”之“注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主要财产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者

权利的情况。

（七）租赁房产

1、承租房产情况

（1）承租境内不动产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向第三方租赁的经营

办公相关房屋合计 3项。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目前租赁的上述房产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

租赁合同不因仅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或出租人未取得产权证书而无效。

发行人所租赁房屋的出租方未办理备案手续的情形不影响租赁关系的法律

效力，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2）承租境外房产的情况

根据巴基斯坦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相关租赁合同，截至报告期期末，公

司及其子公司正在租赁的境外主要房产合计 5项。

2、对外出租房屋/土地

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外出租的主要厂房共计 6项。

发行人租赁房产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

产/（七）租赁房产”。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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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查验，按照重要性原则，报告期内，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包括采购合同、销售合同、融资合同、担保合同

及其他重要合同等，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之“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

权债务/（一）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查验后认为，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订立主体均系

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合同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系当事人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截至报告期期末，上述合同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

行不存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或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裁判文

书网检索，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

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

除《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

易情况”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和互相提供担保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说明，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为 560.55 万元，主要为备用金、保证金、定金及其他；其他

应付款为 11,847.79万元，主要为押金、保证金、股东借款、往来款等。

经本所律师查验，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往来外，其他应

收款、其他应付款中不存在对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的关联方的其他应

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系由正常生产

经营而发生的往来款，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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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资的情

形，亦未发生重大资产收购与出售情况。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章程的制定

2009 年 10 月 24 日，发行人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

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发行人章程报告期内的修订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其公司章程进

行修订的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二）发行人章程报告期内的修订情况”。

（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公告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章程修改的内容，《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经认为，发行人章程的制定及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发行人

现行有效的章程内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依法建立了健

全的股东会、董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能），并对其职权作出

了明确的划分。

（二）发行人依法建立健全了公司规范运作的制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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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对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召集、提案与通知、召开、议事

方式、表决程序和会议记录及签署等方面的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

了股东会、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发行人亦制定了《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等制度。该等议事

规则及相关制度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法

律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共召开股东大会/股东会会议 10次，

董事会会议 22次，监事会会议 20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

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和决议签署不存在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

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授权、会议表决和决议内容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不存在对本次发行构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四）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

根据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并经查验，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会或董事会做出的授权或重大决策均履行了《公司法》《公

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其他内部规章制度所规

定的决策程序，该等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对本

次发行构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1、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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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董事 9名（其中独立董事 3名、职

工董事 1名）、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3名、董事会秘书 1名、财务总监 1名，

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为 3年。

2、任职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经法定程序产生，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核心管理人员稳定，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是公司正常运营所需，未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独立董事的设立、任职资格及职权范围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形。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主要税种和税率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

告》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报告期内执

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完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提供的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纳税申报表、完税

证明、《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上市版）》等相关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

律师查验，除《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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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披露的税务处罚情形

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能够履行纳税义务，不存在其他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财政补贴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报告期内各年度的《年度报告》《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相关政府补助资料，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各期计入其

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613.86万元、395.92万元、545.40万元及 291.46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的主要政府补助具有相应的政策依据，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报告期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缴纳税款；报

告期内，除《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之“（一）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涉及的税务处罚外，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受到税务处罚的情况；发行人享受的主要政府补助具

有相应的政策依据，合法有效。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除《律师工作报告》

正文“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涉及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涉及的环保处罚外，其日常环保运营不存在违反相关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运营的项目已经依法编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并经主管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备案，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环境保

护手续，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规。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报告期内无因违反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等质量技

术监督方面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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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

行贷款，募集资金用途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法律文件规定。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3 年 7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871号）核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 7,951.63万股，每股发行价人

民币 10.4 元。截至 2013 年 8月 9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536,127,280 元，扣除

发行费用 18,693,350.70元，募集资金净额 517,433,929.30元。2013年 8月 9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报告号

为天职业字[2013]60号的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公司不存在擅

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鉴于公司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

在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证券品种募集资

金的情况，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满五个会计年度，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也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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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发行人说明、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法务

负责人的访谈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示系统网站进行检索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案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存在 8起行政处罚，

该等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法律障碍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仲

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在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进行检索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无重大违

法违规，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

律师通过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裁判文书网、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检索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分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且标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8

项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法律障碍；发

行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

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二十一、发行人发行申请文件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发行人《募集说明书》的制作，但已审阅《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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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募集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认

真审阅。本所律师审阅《募集说明书》后认为，《募集说明书》不会因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经逐项对照《审核关注要点》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详

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二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二十三、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事实和分析，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本次发行已

获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

册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性

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

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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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沈国权

胡家军

庞 景

陈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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